旗十一届人大五次
会议文件（二十三）

鄂托克前旗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2026年1月20日在鄂托克前旗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
鄂托克前旗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杨丽梅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旗人民检察院向大会报告工作，请予审议，并请各位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2025年工作回顾

2025年，鄂托克前旗人民检察院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认真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自觉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为法治担当，持续推进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实践，为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奋进鄂前旗”新发展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一、锚定服务大局之要，在护航高质量发展中主动作为
[bookmark: _GoBack]推进平安建设尽职尽责。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办理审查逮捕案件34件54人，审查起诉案件225件268人。重点惩治盗窃、电信诈骗等侵财犯罪和赌博、寻衅滋事等扰乱社会秩序犯罪，办理相关案件89件135人。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对符合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不批捕8人，不起诉33人，实现“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护航产业发展用心用情。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依法平等保护各类经营主体，扎实开展涉企行政执法专项监督、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司法专项监督工作，对刑事挂案、违法采取强制措施等问题进行深入排查，办理涉企案件2件，助推企业安心经营、轻装上阵。强化知识产权综合保护，依法办理知识产权案件4件6人。联合有关部门深入开展公益诉讼检察监督，保障“鄂托克前旗羊肉”“大沟湾鱼” 等地域品牌健康发展，助力“草原村排”“来前旗一烫” 等特色活动有序推进。
守护生态文明有力有效。坚决依法惩处破坏环境资源类犯罪，强化“地铁协作”，按照“异地联合班组”模式，协助呼和浩特市铁路运输检察院办结环境资源领域案件59件60人，有力保护草原生态。签署《陕甘宁蒙毗邻地区检察业务协作框架协议》，在犯罪预防治理、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跨区域犯罪防治、未成年人犯罪异地帮教与联合普法等领域形成合力。通过向行政机关制发检察建议、磋商函，解决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废机油违规贮存等问题17件次。
协同推进反腐败斗争常态长效。自觉融入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更加有效服务反腐败工作大局。办理职务犯罪案件3件3人，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涉案单位内部从严管理。深入贯彻落实最高检检察侦查工作总体要求，获评“全区检察机关检察侦查先进集体”，办理的一起案件被评为全区检察机关检察侦查优秀案例，办案质效与示范效应同步提升。
二、坚守司法为民之本，在保障民生福祉中积极善为
纾民所忧做实矛盾纠纷化解。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推进检察信访工作法治化，让公正司法与群众期待同频共振。受理群众来信来访55件，践行“三分之一”工作法，领导班子接访下访28次。审查办结各级巡视巡察交办线索10件，成功化解二十届中央第五轮第十巡视组转办信访案件1件。
解民所困温暖特殊群体。通过办理支持起诉案件，帮助农民工追索劳动报酬1.2万元，帮助1名未成年追索抚养费。运用“反家暴领域妇女权益保障行政公益诉讼法律监督模型”，发现家暴问题线索，向公安机关发出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督促其履行告诫义务，保护妇女权益。加大对困难群体司法救助力度，依法对7名当事人发放救助金8.4万元，传递司法温情。
应民所盼呵护国家未来。依法严惩侵害未成年人犯罪，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依法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件4人。10名“法治副校长”精准履职，为3000余名师生提供精细化法治服务。强化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和治理，打造“从‘一粒种子’到‘马兰花开’”未检工作品牌，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建设有序推进。成立“检爱妈妈”志愿服务队，聚焦困境儿童、未成年被害人开展精准帮扶。
三、夯实公平正义之基，在推动高质效办案中担当敢为
持续加强刑事检察监督。刑事检察以惩治各类刑事犯罪、保障诉讼参与人合法权利为核心职能，是守护社会安定有序的首要防线。共办理刑事诉讼监督案件21件40人。深化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实质化、规范化运行，监督撤案3件，纠正漏诉3人，通过口头、书面等方式纠正侦查活动违法情形40余次，清理挂案5件。依法履行审判监督职责，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4次，针对程序性问题向旗法院制发纠正违法通知书并督促整改。强化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向监管场所、社区矫正机构、财产刑执行部门提出监督意见40次。
精准开展民事检察监督。民事检察以监督民事审判、执行活动为主要职责，是维护民事主体合法权益、彰显司法公平正义的重要保障。共办理民事检察监督案件46件。深入开展涉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民事执行监督等专项行动，运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以类案监督方式纠正程序类违法情形22件次。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防范与惩治工作，通过生效裁判监督方式，督促当事人上交通过虚假诉讼套取的住房公积金6万余元，有力维护司法公信。加强对民事诉讼过程性监督，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纠正程序类违法情形11件次。
全面深化行政检察监督。行政检察以监督行政诉讼活动、化解行政争议为基本定位，是促进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效途径。共受理行政检察监督案件68件。常态化开展行政审判和非诉执行监督，向旗法院制发非诉执行监督、行政审判监督检察建议各1件。深化府院联动机制，推动苏某某被冒名进行婚姻登记案件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向民政部门制发检察建议书1份，督促撤销20多年错误婚姻登记。依法规范推动“行刑反向衔接”工作，通过制发检察意见，行政机关对决定不起诉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罚的作出处罚23件24人。
深入推进公益诉讼检察。公益诉讼检察以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为根本任务，是守护民生福祉、捍卫公共利益安全的法治屏障。共办理环境资源、食品药品、国有资产保护等领域公益诉讼案件40件。充分发挥“人大+检察”“政协+检察”监督联动效能，通过协同配合、优势互补，实现监督效果叠加。联合水利执法部门开展巡河4次，排除河道生态环境污染风险及行洪安全隐患，守护河流生态环境。监督全旗古树名木保护情况，督促落实有效保护。深入开展“食药安全益路行”专项行动，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督促整改村镇卫生所违规经营、销售农产品无检疫合规证明等问题，守护食药安全，保障民生福祉。
四、坚持政治统领之纲，在锻造高素能队伍中奋发有为
强化政治引领，筑牢思想根基。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绝对领导，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向旗委、政法委请示报告17次。完成十届旗委第八轮巡察反馈问题整改工作。持续推进“红心铸检 正义前行”党建工作品牌建设，形成“马兰花开”“检益前行”等品牌矩阵，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强化检察管理，激发内生动力。一体抓实业务、案件、质量管理，引导检察人员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通过业务数据核查、态势分析，案件质量检查、评查，以高水平管理促推高质效办案。推进“数字检察提升工程”，运用监督模型成案18件。持续巩固精神文明建设成果，蝉联全国文明单位荣誉称号。
加强教育培训，提升专业素能。开展素能提升工程，创建“知前行远”检察大讲堂，通过导师传带、案例教学、业务竞赛等方式，精进履职本领。11名检察人员荣获“业务标兵、业务能手”等市级以上荣誉称号，12篇调研文章在市级以上平台刊载，检护民生、普法宣传、队伍建设等工作成效获人民网、央广网等中央主流媒体刊发报道40余次。
注重廉洁建设，涵养优良作风。扎实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进一步压紧压实管党治检主体责任。加强检察人员日常监督管理，严格落实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记录报告36件次，筑牢廉洁司法“防火墙”。注重人文关怀，制定从优待检、暖检惠检工作办法，激励检察人员担当作为。
各位代表，我们始终树牢监督者更要接受监督意识，及时办理代表委员意见建议，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4次，2名员额检察官接受履职评议。多维度接受人民群众和社会监督，邀请人民监督员、听证员监督办案活动85件次，实现四大检察、十大业务全覆盖。认真开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携手关爱 共护未来”“强化刑罚执行监督”等主题活动20余次，生动展示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自觉接受舆论监督，依托门户网站、“两微一端”，公开案件程序性信息162条，发布检务动态307条，有力推进阳光司法。
各位代表，过去一年，检察工作取得的成绩，是旗委坚强领导的结果，是旗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的结果，是旗政府、政协和社会各界关心支持的结果。特别是各位代表委员一如既往地关心关注，为我们做好检察工作增添了不竭动力和智慧源泉。我们将铭记于心、感恩前行！在此，我代表鄂托克前旗人民检察院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回顾过去一年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一是服务大局的针对性、实效性需加强，围绕全旗重点产业、重大项目的检察保障举措还需细化。二是法律监督的力度、广度和深度还需提升，司法为民举措还需深耕。三是检察人员业务能力与新时代检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要求还不完全相适应。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2026年工作安排

2026年，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紧紧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依法全面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突出“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价值追求，以法治之力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持续筑牢政治忠诚本色。始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持从政治上着眼、在法治上着力，依法全面充分履职。持续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推进党建和业务融合互促。严格执行重大事项请示报告等制度，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
（二）持续厚植服务大局成色。紧扣“十五五”规划与建设“六个奋进鄂前旗”发展目标，准确把握检察履职的切入点和着力点。聚焦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充分运用法治力量，保障市场环境更加公平、更有活力。
（三）持续擦亮司法为民暖色。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实质性化解矛盾纠纷贯穿办案始终。突出重点人群司法保障，切实维护妇女、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军人军属合法权益。巩固深化“检护民生”专项行动成效，持续做实人民群众可感受、能体验、得实惠的检察为民。
（四）持续彰显法律监督亮色。聚焦法律监督主责主业，持续推动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四大检察”全面协调充分发展。全面加强对立案、侦查、审判、执行等活动法律监督，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五）持续夯实检察队伍底色。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不断提升履职能力。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检，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约束与激励并重，激发检察人员整体活力。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确保检察队伍清正廉洁。
各位代表，循法而行，使命在肩。新的一年，鄂托克前旗人民检察院将在旗委和市检察院坚强领导下，在旗人大及其常委会有力监督下，坚决贯彻本次大会决议，以牢不可摧的坚定意志、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精准高效的务实举措，耕耘不辍，奋楫扬帆，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奋进鄂前旗”崭新篇章提供坚实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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